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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外國人投資條例」及「華僑回國投資條例」 

修正草案公聽會(高雄場)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6年 11月 2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30分  

貳、地點：蓮潭國際會館-102會議室(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) 

參、主持人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朱萍組長  

紀錄：中華經濟研究院魏品揚輔佐研究員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名簿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業務單位簡報：(略，請參公聽會資料下載區) 

柒、與會單位意見： 

一、 證益會計師事務所 莊○○會計師 

(一) 第 6條第 4款，以其它方式完成投資時，可否舉例說明？ 

(二) 第 25至 27條罰則增加為七種，是否與本次修法目標強化「投審

透明度」與「可預測性」相違背？ 

(三) 建議將 80%經常發生之錯誤案例以 Q&A之方式公告在投審會網

站上，讓承辦之會計師可進一步瞭解投審會之觀點。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本次修法有增加 VIE以協議來投資之方式，但此投資方式並無法

歸類於先前三款類別（包含以外匯結售為新台幣投資者、依公司

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應辦理登記者及完成股東登記時）。此外，為

了因應未來出現新的投資方式，立法也必須以概括條款的方式來

保有彈性適用空間。 

(二) 現行罰則僅有停止結匯權及撤銷投資兩種方式，此次更動則是按

照情節輕重設立罰鍰、停止股東權利、限期改正、停止或撤回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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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及勒令歇業等五項罰則，甚至還新增了微罪不舉，此修正主要

是讓不小心違反規定或是對法令不嫻熟者，有改正之機會，使處

罰較為彈性化。另外，由於修正後 85%僅須事後申報，需強化後

續管理機制，有多樣化裁處之必要性。 

(三) 每年投審會舉辦業務說明會，作為雙向溝通之管道。將錯誤案例

整理的建議很好，投審會將考量實務上之需求一併研議。 

二、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(一) 目前投審會於審查外國人投資案件時，針對特定地區人民（港澳、

東南亞）之投資有特殊要求，例如：財力證明。在這部分未來該

如何判斷應適用申請或申報制？ 

(二) 若採用申報制，當外國投資人投入臺灣投資事業之投資款已用完，

該如何因應？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第 7條第 1項第 3款定義的特殊地區其實不包含東南亞及港澳地

區之投資人，而是泛指恐怖主義之國家（例如敘利亞）。至於港

澳是準用外國人投資條例，該事前申請便事前申請，該事後就事

後申報。 

(二) 至於提到資金已投入卻發現投資有問題之情形，投審會將在作業

上研擬配套措施因應。此次僑外投資條例之修正會在子法訂定較

細的規範，本次修正看似簡化程序，其最終目的是要簡化申請文

件，進而達成審查時程縮短的目的。以後 100萬以下事後申報之

案件，投審會亦會調整應備文件之要求。 

三、 宏鑑法律事務所 李○○律師 

(一) 如果外國投資人已來台投資設立子公司，該子公司再與其他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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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營業或是財產收購，如果子公司以營業財產收購，其實是子

公司在台營業活動，子公司藉由此活動擴張及調整在台營業活動，

其實不應該再納入「外人投資」管理。尤其若要申請，在時程上，

會使「國內」公司營業活動延長。如果非已在台投資的外國投資

人直接購買資產營業，依目前規定，已經要設子公司或設分公司

才能在台營業，其實不需透過增加「投資態樣」的管理。本次修

法，建議要朝向放寬的角度鼓勵投資（至少不要阻礙）。尤其在

台很多的併購案件，大多都是要爭取時效的！ 

(二) 關於投資金額的部分，目前併購案有其它之方式，例如以股換股，

所以投資金額後續有無相關定義去衡量最終有無達到門檻？ 

(三) 建議增加投資可運用的「對價」。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當時修正投資行為時第 4條第 5款（併購國內獨資、合夥事業或

公司）之爭議性最大，但此條款的確有存在之必要性，原因之一

為併購的態樣會隨時間變化。另外一方面，過往投審會發現許多

高科技產業會以「營業讓與」之方式規避審查。至於是否該放寬，

第 5款的定義未來投審會將在子法裡作更明確的規範，未來實際

內容或是實質面的管理面向為何，投審會將再進一步探討。 

(二) 本次修法有特別強調一定的「金額或價額」，這也隱含並非是以

單純幾個選項就可以完全歸納，未來投審會將在子法訂定更詳細

的規範。 

四、 宏鑑法律事務所 李○○律師 

(一) 若是用某些手段規避現有法令（例如高科技產業），建議應該透

過解釋現有的法律來處理，但若為了處理一些特殊個案來制定第

4條第 5款似有不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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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未具名發言 

(一) 目前因為是事先申請核准，才能作後續之投資與匯款進來，因此

有相當明確之法令規範可依循。但若改成事後報備，萬一資金已

到位，投審會發現有問題而否決其投資，損失由投資人自負嗎？

（要進到別人家，不需事先取得主人同意嗎？）。另外，為何不

能事先申報？一定期間內未被否決，視同核准？ 

(二) 關於審查時程之疑問，主管機關應於 15 日內通知投資人補正，

逾期不補正，及不受理申請，因此理解上是在通知後在一定約定

期限完成補件。主管機關多久應通知？如未通知是否代表無須補

件情事？ 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所謂申報是沒有審查概念的，事後申報無審查機制！至於申報之

後是否有問題，投審會是以經驗法則（例如透過地區別）來探究

之。本次修法主要是以相信投資人與專業代理人的角度，同時投

審會也須仰賴專業代理人來過濾與把關投資人。 

六、 未具名發言 

(一) 專業代理人作前端審核，之後作事後申報只要遞交文件申報即可，

是否有些不妥當？ 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大約有 80%之歐美國家投資沒有專門法規，也無事前申請制度，

他們僅針對特殊案例作國安審查。有鑑於此，本次修正法規主要

是希望投資人自己要負責任。此外，代理人幫投資人服務時，因

其較了解法規制度，所以會希望由代理人協助投資人，進而真正

落實簡化程序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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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未具名發言 

(一) 在事先申請核准方面，在第 7條第 3款其它公告屬特殊情形該如

何注意？ 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關於此特殊情形投審會會公告之。舉例來說，若代理的是伊拉克

之投資人，就必須事前申請，因其屬於恐怖主義國家（因其特殊

性，外交部亦會密切關注）。 

八、 未具名發言 

(一) 明定專業代理人之種類僅限縮在會計師及律師嗎？  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回應： 

(一) 考量僑外投資之案件有一定的專業度，所以現階段希望會計師及

律師為專業代理人。 


